
表 14： 

區 分 計    算    標    準 

起算日期 1、以收受陳情書次日起算為原則，如係首長室等轉下案

件，以交辦次日起算，其時效計算並扣除假日。 

2、因須等待其他機關提供有關陳情案件重要事項之資

料或因適用法令疑義而層轉核釋者，自其層轉之日

起，至函復、釋復之日止，所經過之期間得予扣除。 

3、陳情之重要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，通知陳情人補陳

時，自陳情人補陳之次日起算。 

4、自收文至補陳所使用之時間屬陳情人作業範圍，行政

機關無法管制，以不予計列為宜。 

5、屬行政程序法第 51條第 5項規定之天災或其他不可

歸責之事由者，得扣除其所經過之期間。 

依限辦結 1、在規定處理時限內辦結者列為「依限辦結」。機關自

訂之處理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30個日曆天，故其期限

為 30個日曆天者，期間之末日為例假日、國定假日

或其他休息日者，以該假日或休息日期間結束後之

第一個上班日為期間之末日。 

2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與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

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 14點得不予處理之案件，

經於處理時限內登錄以供查考者。 

逾限辦結 1、超過規定處理時限辦結者列為「逾限辦結」。 

2、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，雖經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

展期，並將延長時限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，仍應列

為「逾限辦結」。 

 


